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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13日以电话、邮件或书面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1年7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共

计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的召开、参与表决董事人数、会议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

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尚海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表

决结果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尚海波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尚海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同日披露的《山西路桥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见》。 

尚海波先生简历见附件。 

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建 LNG 加气站项目的议案》，表

决结果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为了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完善高速公路能源供给结构，公司全资

子公司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拟投资 2106.27 万元在

所辖和顺服务区南、北区新建 2 座 LNG 加气站，为途经和顺服务区的

重型卡车提供 LNG燃料。该项目的实施能产生良好的社会、环境、节

能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规模，在

提升公司在高速公路行业的影响力、竞争力和整体盈利水平方面有积

极影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长远利益。 

三、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3日 

 



附件： 

尚海波先生简历 

尚海波，男，1978 年 9 月生，汉族，山西忻州人，大学学历，

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山西省忻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大盂

收费站站长；山西省忻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大盂运营管理处副处

长；山西交控集团忻州南高速公路分公司安全应急部部长；山西交控

集团大同北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纪委书记。 

尚海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

券交易所处罚，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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